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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69 证券简称：洪通燃气 公告编号：2024-040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11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4,000.00万元~5,00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2,763,358股

0.98%
2,000.08万元

6.46元/股~8.4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
来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和《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2）。

2024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资金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
000.00万元（含），调整增加为不低于人民币 4,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万元（含）。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实质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回
购股份资金总额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的公告（修订稿）》（公告编号：
2024-01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况披露如下：
2024年8月，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8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

股份2,763,3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8%，购买的最高价为8.46元/股、最低价为6.46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20,000,847.72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88293 证券简称：奥浦迈 公告编号：2024-058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0/31，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肖志华先生提议

2023/10/28~2024/10/27
50,000,000元~10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23,706股

1.0662%
50,998,163.75元

25.79元/股~58.00元/股
注：因公司2023年度实施差异化分红，故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68.00元/股（含）调整为67.77

元/股（含），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为2024年6月13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将在未来合适的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及/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8.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31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68.00元/股（含）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67.77元/股（含），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为2024年6月13日（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
除息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
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

份期间应当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1,223,70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14,772,460股的比例为1.0662%，最高成交价为58.00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25.79元/股，成交总金额合计50,998,163.75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3217 证券简称：元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5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4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4,600万元~9,2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60,000股

0.9895%
3,219.3539万元

13.13元/股~16.5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4,600-9,2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
容详见2024年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元
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8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37,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8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3.34元/股，最低价为 13.28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3,
60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060,000股，已回购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89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6.54元/股，最低价为 13.13元/股，累计已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193,539.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24-037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湘江药业”）、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千金协力药业”，与千金湘江药业合称“标的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
订）》等相关法规，本次交易构成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4年8月27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停牌时间不
超过10个交易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披露的《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2024-035）。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工作，相关各方正在就
本次交易方案进行沟通、协商和论证等工作。鉴于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
益，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
间，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披露符合相关规定
要求的文件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本次交易正在积极推进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046 证券简称：药康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6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12，由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提议

2023年12月25日~2024年12月24日

20,000,000元~40,000,000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1,521,975股

0.3712%
23,862,462.57元

11.89元/股~19.1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12日，公司董事长高翔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2023 年12月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9 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 27 日、2024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上披露的《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及《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1,521,975股，占公司总股本410,000,000股的比例为0.371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9.17元/股，
最低价为 11.8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862,462.5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489 证券简称：三未信安 公告编号：2024-053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
待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4,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378,000股

2.08%
79,956,973.56元

24.69元/股~43.8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
（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73.33元/股（含），主要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日、2023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3-04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8）。

根据《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共计 22,527,908.00元
（含税），不实施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不超过73.3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73.13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将于2024年6月28日
生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本 7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378,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2.08%，回购的最高价为 43.85元/股，最低价为 24.6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79,956,973.5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590 证券简称：新致软件 公告编号：2024-039
转债代码：118021 转债简称：新致转债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1
2024/1/31~2025/1/30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22.3181万股

2.0033%
6,171.379981万元

9.85元/股~14.3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

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3日

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的股份中50%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剩下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

注册资本，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

程序予以注销；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7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06）、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9）。

因公司进行2023年度权益分派，回购价格上限于2024年7月17日调整为19.92元/股，根据上述

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19.92元/股测算，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数量约为2,510,040股至

5,020,0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9627%至1.9254%。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回购公司股份7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030%，购买的最高价为 10.76元/股、最低价 9.8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149,445.45元

（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5,223,1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03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4.39元/股，最低价为

9.8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1,713,799.81元（不含交易费用），已达回购金额下限。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067 证券简称：爱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5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6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42,300股

0.6504%
5,998,387.82元

12.87元/股~14.1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7月5日，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21.8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爱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及2024年7月11日披露
的《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
02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8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44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68,000,000股的比例为0.650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4.14元/股，最
低价为12.8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5,998,387.8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253 证券简称：英诺特 公告编号：2024-044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3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 50.00元/股，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8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247 证券简称：宣泰医药 公告编号：2024-040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1，由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提议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500万元~7,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186,109股

0.92%
3,500.56万元

8.00元/股~8.9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的时机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53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
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21日、2024年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
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3.5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3.49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
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4,186,109股，占公司总股本453,340,000股的比例为0.92%，购买的最高价为8.98元/股，最低价为
8.0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5,005,569.1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
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084 证券简称：晶品特装 公告编号：2024-037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7，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波先生提议

2024年2月6日~2025年2月5日

6,000万元~10,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1,447,456股

1.9131%
63,858,405.92元

34.18元/股~56.1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并在
未来适宜时机将前述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90元/股。本次回购股份
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二）回购股份资金总额调整
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

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
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根据《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增加回购公司股份资金总额事项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
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增
加回购公司股份资金总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与《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4-018）。

（三）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
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4-018）（以下

简称“《回购报告书》”）约定：“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
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由于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现金分红，因此公司对回
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了相应调整。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90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89.80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于2024年6月13日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实质变化。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431,52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5704%，
购买的最低价为34.18元/股，最高价为41.79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6,471,480.9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447,45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 1.9131%，购买的最低价为 34.18元/股，最高价为 56.1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63,858,405.92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469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4-061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15，由董事长丁国兴先生提议
2024/4/13~2025/4/12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890.0084万股

1.2603%
35,536.5948万元

3.80元/股~4.1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

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15日、2024年 4月 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2）、《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88,900,084股，占公司总股本7,053,657,113股的比例为1.26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4.13
元/股，最低价格为3.80元/股，成交总金额355,365,947.5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502 证券简称：茂莱光学 公告编号：2024-051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27，由副董事长、总经理范一先生提议
待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5,000,000元~5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41,193股
0.4568%

26,431,820.18元
72.00元/股~118.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回购完成后三年内予以转让。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

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不含）；回购价格不高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为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7日、2024年5月15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公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41,193 股，占公司总股本
52,800,000股的 0.456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18.80元/股，最低价为 72.0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26,431,820.1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766 证券简称：普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3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12日(星期四) 上午 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05日(星期四)至09月1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puyasemi.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08月28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 2024年 09月 12日上午 11:00-12:00举行 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12日 上午 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楠 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钱佳美 女士
独立董事：蒋守雷 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9月12日 上午 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05日(星期四)至09月1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puyasem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袁宜璇 张子怡
电话：021-60791797
邮箱：ir@puyasem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3日


